
 

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

 

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5年11

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，审议《关于公司全资子

公司参与设立拉卡拉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的议案》《关于回购注销

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》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
见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》以及《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号》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2号》《股权激励有

关事项备忘录3号》《公司章程》和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》（草案修订稿）等

有关规定等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定，作为独立董事，现基于独立判断

立场，对上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拉卡拉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（有限合伙）

的议案 

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蓝色光标（上海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自有资金3000

万元，作为有限合伙人，与第三方共同出资设立拉卡拉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（有

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拉卡拉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”），蓝色光标（上海）投资

管理有限公司将取得拉卡拉互联网产业投资基金3%份额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系公

司以获得财务回报为目的，按照平等、市场经济原则开展的投资活动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关联交易已获得董事会同意，关联董事在审议该关联交易

议案时回避了表决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、有效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构成同业竞争，不

影响公司的独立性。 



 

二、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

经核查，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，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

办法（试行）》、《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-3号》及公司《限制性股票激励

计划》中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。同意公司

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 

 

北京蓝色光标品牌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

独立董事意见签字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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